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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 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 

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

第二十三次会议(以下简称“会议”)于 2019年 11月 8 日下午 16:00 在

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表决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

2019年 11月 1 日通过专人、通讯的方式传达全体董事，会议应到董事

9 人，现场参加和通讯参与的出席董事 9人，会议由董事长吴晓明先生

主持，公司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。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表

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

法规的规定。 

二、会议审议情况 

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，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1、会议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。 

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届满，根据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吴晓明先生、陈心泉先生、陈健先

生、宫娟女士、黄灿先生和翟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

选人，提名樊高定先生、何元福先生、刘春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

独立董事候选人，任期为三年。 

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，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

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的人数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，方

能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。在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之前，本

届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仍将继续履行职责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于 2019年 11月 9日刊登在巨潮

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2、会议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

构的议案》。 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：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

伙)在对公司以往项目的审计过程中尽职、尽责，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

审计准则要求，按时完成了公司项目的审计工作，表现了良好的职业规

范和精神，客观、公正的对公司财务报告发表了意见。根据其职业操守

和履职能力，建议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聘任其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

构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，同意聘任天职国际

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为公司 2019年度审计机构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3、会议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的要求实施

的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、公允

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

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董事会同意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 

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。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》

详见 2019 年 11 月 9 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 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4、会议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对外投资收购股权的议案》。 

经审议，为提升全资子公司杭州铁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铁城信息”）研发创新能力，增强核心竞争力，铁城信息拟与深圳盛

世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盛世新能源”）原股东奚洋财签署

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铁城信息拟以人民币 2,243 万元收购奚洋财所持有

的盛世新能源 100% 股权，本次收购完成后盛世新能源成为铁城信息的

全资子公司。 

《关于对外投资收购股权的公告》详见 2019 年 11 月 9 日《证

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 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5、会议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》。 

经审议，为确保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三进科技”）授信额度顺利取得和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，公司拟为

三进科技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担保。公司已于 2019 年 5月

17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向三进科技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

人民币 3 亿元的担保，公司此次新增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亿

元后，共计向三进科技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。 

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。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

额度的公告》详见 2019 年 11 月 9 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

及巨潮资讯网 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6、会议以 5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经审议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与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浙商资产

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商资产”）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总金额不

超过 6 亿元的关联交易，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效期为 2019年第二次临

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

关联董事陈健、宫娟、黄灿、汝璇卿对该议案作了回避表决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，《关于预计日常关

联交易的公告》详见 2019 年 11 月 9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

及巨潮资讯网 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届时关联股东浙商资产及

其一致行动人章启忠对该议案作回避表决。 

7、会议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

董事会同意公司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，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14:30，《关于召开 2019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》于 2019年 11月 9 日刊登在《证券

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。 

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

二○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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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

 

一、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

1、吴晓明：男，1970年1月生，本科学历，中共党员，中级经济师职称。2012

年2月至2017年9月担任平安银行义乌分行行长；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担任平安

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、人力资源部总经理；2018年5月至2019年1月担任浙江省

浙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董事长、党支部书记。2019年1月至今任浙江亿利达风机

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。吴晓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不

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

存在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不属于“失信

被执行人”。 

2、陈心泉：男，1947年11月生，1994年4月至2006年12月任浙江亿利达风机

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副董事长；1997年1月至2010年8月在浙江亿利达风机有限公

司担任副董事长。2010年9月至今任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；广

东亿利达风机有限公司监事。陈心泉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52,144,400股股份，与

陈金飞为父女关系，是公司股东章启忠先生的岳父，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陈卫兵

的父亲，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

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

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不得

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 

3、陈  健：男，1971 年 9 月生，工商管理硕士。2010 年 9 月至 2013 年 3

月担任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部总经理；2013 年 3 月至 2013 年 8月担

任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所副所长；2013 年 8月至 2014 年 1月担任浙江股

权交易中心会员发展与投资服务部总监；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担任浙江

股权交易中心企业服务部总监；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担任浙江股权交易中

心浙江浙里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董事；2017 年 6月至 2017



年 10 月担任浙江股权交易中心投资银行部总经理；2017 年 10 月至今担任浙江

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商资产”）副总经理；2019 年 1 月至今

任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陈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在公司控股股

东浙商资产担任副总经理，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

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过中

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

程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 

4、宫  娟：女，1982 年 4 月生，硕士研究生。2013 年 3 月至 2018 年 11

月担任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战略与投资部专员，投资发展部专员、主管，

投资与资产经营部总经理助理，投资管理部总经理助理，经营管理部总经理助理

等职务；2018 年 11 月至今担任浙商资产总经理助理兼财务总监；2019 年 1月至

今任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宫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，在公司控股

股东浙商资产担任总经理助理兼财务总监，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

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《公

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 

5、黄  灿：男，1975 年 8 月生，本科学历。2010 年 8月至 2010 年 11 月担

任平安银行杭州分行中小企业部副总经理； 2010 年 11 月至 2014 年 4 月担任平

安银行总行东区公司信贷管理部高级审批师；2014 年 5月至 2015 年 8月担任上

海新东吴优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；2015 年 8月至 2017 年 8月

担任上海新东吴优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（风控总监）；2017 年 8月至

今担任浙商资产风控总监兼风控中心主任；2019 年 1 月至今任浙江亿利达风机

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黄灿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在公司控股股东浙商资产担任风

控总监兼风控中心主任，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

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

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 



6、翟  峰：男，1988 年 11 月生，硕士研究生，中共党员，中国准精算师。

2014 年 4月至 2015 年 6月任上海浙商博瑞资产管理研究咨询有限公司金融研究

部负责人；2015 年 7 月至 2019 年 11 月任浙商资产战略发展与投资部研究员、

主管、总经理助理。翟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

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《公司

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 

 

二、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： 

1、樊高定：男，1949 年 10 月生，中国国籍，大学本科学历，中共党员。

2004 年至 2008 年，担任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院长；2008 年至 2009 年，担任

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书记；2009 年至 2015 年，担任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理事

长；2015 年至 2019 年，担任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；2019 年至

今，担任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。2013 年 7 月至今，担任双良节能

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樊高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

董事任职资格证书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

五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

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

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 

2、何元福：男，1955 年出生，中国国籍，大学本科学历，教授级高级会计

师，注册会计师，中共党员。2012 年 1 月退休。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、财

务助理员、财务科科长、后勤处处长，浙江省财政厅会计管理处副主任科员、主

任科员，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、秘书长、浙江省财政干部教育中心主

任、浙江省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副校长等职。现兼任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

董事、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、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

事、台州路桥农村合作银行独立董事。何元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已取得上市

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

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；未受过中国证监



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 

3、刘春彦：男，1967 年 9月生，中共党员。1989 年、1994 年、2008 年先

后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同济大学，获得法学本科、法学硕士、

管理学博士（技术经济专业）学位。现任职于同济大学法学院，副教授，民商法

专业硕士生导师，院长助理。同时兼任同济大学上海期货研究院院长助理。担任

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员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员、上

海市人民监督员、上海市杨浦区政法委人民监督员。2016 年 1 月，参加上海证

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资格证书（400115）；2016 年至今，担任航锦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000818）独立董事；2018 年至今，担任东方银星（600753）

独立董事；2008 年至今，担任上海中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（871467）独立董事；

2008 年至今，担任创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（832280）独立董事；2011 年至今任

职于远闻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；2019 年 1 月至今任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

司独立董事。刘春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

书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

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

事的情形，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 

 

 


